
致全市人民的一封信

广大市民朋友：

你们好！

近年来，我市公共交通事业发展迅速，城乡公交一体化为老百姓提

供了方便和实惠，然而，由于车型及道路通行条件不及城市公交，在实

现了公交化服务模式的同时，部分城乡公交的超员运输给乘客安全出

行埋下了隐患。

因超员引发的道路交通事故案件举不胜举。超员载客不但导致车

辆超出其载重量，增加了行车不稳定性，还会引发制动失灵、动态侧翻

等危险，易造成群死群伤的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且超员载客往往会加

重事故的伤亡后果。

去年 11 月 1 日，刑法修正案（九）正式实施，修正后的刑法条例明确

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拘役，并处罚金：（一）

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二）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三）从事校车业务或

者旅客运输，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或者严重超过规定时速行驶的；

（四）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危及公共安全

的。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前款第三项、第四项行为负有直接责任

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有前两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

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这不仅有利于打击愈演愈烈的客运超员行为，为客运营利的畸形

冲动降温，更能以强有力的法律之手，呵护和托举乘客的宝贵生命。交

通运输部门也将根据新刑法规定，严查超员、超载等违法行为。

安全出行关系着每个家庭的幸福，是民心所向、民愿所盼、民意所祈。

如果您是客运车辆负责人，请必务认真履行安全运输法定职责，严格

落实主体责任，加强对驾驶员的管理，督促驾驶员不开超载车、不开超速车。

如果您是一名公交驾驶员，请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不超

员、不超速、不超载、不疲劳驾驶，坚决杜绝酒后驾车。

如果您是一名乘客，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从自身做起，拒当“超

员”乘客，因为公交的文明合规出行，需要您的理解和配合。

如果您发现身边客运车辆已超载，请自觉拒乘，也请主动劝阻身边

人乘坐，对驾驶员的超员驾驶行为进行监督。

安全是无站的车、无点的钟，时时讲安全、事事都安全，为了我们的

生命安全和家庭幸福，让我们携起手来，共筑安全屏障，共建平安永康，

共创美好家园！最后，祝全市人民身体健康、平安幸福、工作顺利！

永康市交通运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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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数据表明，城乡公交自开通

以来，几乎所有线路的客流量都大幅

度增加，有些热门线路的城乡公交常

常是乘客爆满。城乡公交的开通架起

了连接城市和农村的桥梁，新鲜的农

产品源源不断地运进城，城市居民一

拨拨出城享受农家美味，体验田园生

活，城乡公交一体化在方便群众出行

的同时，还拉动了消费，进一步促进了

城乡之间的有效融合。尤其是实施公

车公营化改造以来，作为民生工程的

实施者，城乡公交公司不断在安全运

行、便民利民上下功夫，在提升服务上

谋求新作为。

尽管如此，我市一些偏远山区仍

存在运力不足的情况，超载驾驶在一

定程度上存在。为此，我市将继续加

大城乡公交的投入，同时提升公交的

运行效率，缓解运力不足的矛盾。

一名城乡公交驾驶员告诉记者：

“有时车坐满了，乘客仍要往上挤，让他

们坐下一趟，就觉得我们是在故意拒载，

挺头疼的。新法的实施，对我们加强了

约束，也需要乘客的理解和配合。”

记者从运管部门了解到，公交车属

于客运车辆，都会存在超载的可能。城

市公交额定人数相对多，行车较稳，超

载的几率也小一些。城乡公交由于额

定载员少加之路况复杂，超载几率更

大。尤其是城乡节点客车、区间车额定

载员19人，按超20%就触法计算，超载

4人就要从严处罚了。

为此，市交通运输部门表示，一

切要以公众的生命安全为先，以新刑

法为最高准绳。他们将加强驾驶员

的安全操作监管，督促其不开超载

车，也希望城乡乘客积极配合监督，

不乘超载车。

乘公交有限额，新《刑法》将客车严重超载上升为犯罪

城乡居民请自觉勿乘超载车辆

“再往里挤挤，还能站一个人。”这样的场景在城市公交
的营运过程中几乎每天都在上演。和城市公交相比，往返于
城市和乡村的城乡公交路况更为复杂，尽管其拥挤程度不及
城市公交，但今后再也不能“任性”了。

城乡公交属客运车辆，新《刑法修正案九》规定，“从事校
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或者严重超
过规定时速行驶的，将构成危险驾驶罪。”也就是说，城乡公
交载客超过额定乘员就可能触法。如我市现有城乡节点客
车、区间车额定载员 19 人，没有站座，稍有不慎就会超载甚
至严重超载。交通运输部门提醒，眼下正值春运，旅客流动
更加频繁，为了自身的安全，城乡居民请自觉不要乘坐超员
车辆。

去年 11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刑

法修正案（九）》中，对刑法相关法条

进行了修改，增加危险驾驶罪的内

容，将校车、客运车辆超员超载等违

法纳入刑法。据刑法修正案（九），在

道路上驾驶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处拘役，并处罚金：（一）追逐竞

驶，情节恶劣的；（二）醉酒驾驶机动

车的；（三）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

输，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或者严

重超过规定时速行驶的；（四）违反危

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

学品，危及公共安全的。机动车所有

人、管理人对前款第三项、第四项行

为负有直接责任的，依照前款的规定

处罚。有前两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

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

罚。

“违反刑法以上条款，将构成危

险驾驶罪。”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

人说，原规定中只涉及“追逐竞驶，

情节恶劣”和“醉酒驾驶”两种情况，

而新规中增加了“校车、客车严重超

员超速”和“违反规定运输危化品，

危及公共安全”。换言之，校车客车

严重超载超速也同样构成危险驾驶

罪。

通过立法“校车营运客车严重超

员超速入刑”，将交通违法上升到犯

罪，将起到警示和威慑预防犯罪的作

用，从源头上消除安全隐患，以保障

公民的生命安全，有效遏制许多交通

事故悲剧的发生。“此次‘校车和营运

客车严重超员超速入刑’不仅为乘客

加上了一把‘安全锁’，同时也给校

车、营运客车驾驶员及负有直接责任

的相关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加上了

一道‘紧箍咒’。新刑法实施后，江

苏、湖南、江西、新疆等地都有了超员

驾驶入刑的案例。”该负责人说。

校车客车严重超载超速要拘役
国内已有多起处罚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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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速超载不再罚款扣分了事
以刑法权威来提高震慑，减少事故发生

那么，客车“严重超员超载”如

何界定呢？运管部门相关负责人表

示，这个还有待最高人民法院和最

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具体的法律解释

与新刑法予以“搭配”。

不过，目前的《道路交通安全

法》对营运客车超员违法处罚的规

定是，客运车辆载客超过核定载客

人 数 未 达 20% 的 ，记 6 分 ，罚 款

200—500元。客运车辆载客超过核

定载客人员20%以上的，记12分，罚

款 500—2000 元。（其中超员 20%—

50%的，记 12 分，罚款 500—1000

元；超员 50%以上的，记 12 分，罚款

1500 元）。交警、运管等部门查处

时，会以该规定作为参照，并按新刑

法定罪处罚。

按照此前的法律法规，超载、超

速属于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行

为，仅会被处以罚款、扣分，只要没

有造成严重事故，最顶格的处罚也

不过是吊销驾驶证。因此，这很容

易给一些安全意识不强的司机造成

一种错觉：只要不发生事故，超速、

超载不过是罚款扣分了事。事实

上，超速超载也会对车辆的刹车性

能造成严重影响。如果司机都不把

超速超载当回事，无疑会成为交通

事故的重要诱因。将这些行为纳入

危险驾驶罪范畴，以刑法权威来提

高震慑力，减少事故发生，理应支

持。

另外，“醉驾入刑”对酒驾的震

慑教育效果相当明显，这也为其他

一些严重交通违法违章行为入刑积

累了经验。其实，严重超速、超员、

超限超载等行为，其危害性丝毫不

亚于醉驾。这些行为入刑，也符合

公众的期待。

市运管所执法人员说：“客车超

载危害严重，车辆超出能承载的最

大重量，不仅会使重心改变导致行

车不稳，刹车距离也因此延长，极易

发生交通事故。由于车上人员数量

多，万一发生事故，伤亡后果也更加

严重。新《刑法》出台后，体现了对

群众生命安全的极大尊重。我们运

管部门也要吃透内容，提高执法水

平，确保今后查处的案件顺利进入

司法程序。”

城乡公交一体化让百姓出行更顺心
不乘超载公交仍需乘客理解配合和监督

□记者 施娟 通讯员 李梦 实习生 王晓暖


